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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报告 

 

一、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承德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 BANK  OF  CHENGDE  CO.,LTD.（缩写： 

BANK  OF  CHENGDE） 

法定代表人：王振廷 

注册及办公地址：承德市行政中心南侧世纪城三期 5号楼 

邮    编：067000 

联系电话：0314-2569300 

传    真：0314-203629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130000000012064 

税务登记证号码：130802700685645 

金融机构编码：B1021H313080001 

二、主要风险管理体系 

本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包括董事会、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总行风险合规部、总行内审稽

核部、总行其他管理部门、各分支机构。 

董事会对本行全面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通过授权其下设的风

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履行部分风险管理职能。监事会负责本

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高管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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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及程序，确保本行经营与董事会所制定批

准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及其他各项政策相一致。总行风险合规部作

为本行风险管理牵头部门，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协调工作。总行

内审稽核部负责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评估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监督风险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总行其他管理部门是直接从事

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部门，是各类风险管理的落地实施部门，按照

部室职能和风险管理工作要求履行工作职责。各分支机构是本机构业

务经营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在总行各类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指

导和监督下，按照业务政策和程序合法合规开展工作。 

（一）信用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为了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我

行的信贷管理条线建立了涵盖调查、审查、审批、检查的一整套制度

体系，并通过后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授信审查条线各层

级都有可靠的制度依据，贷款责任落实到人，基本实现了贷款业务的

全流程管理。 

1、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为了保障信贷业务条线各环节的制度化，我行制定了《承德银行

信贷管理办法》、《承德银行信贷业务操作规程》、《承德银行信贷业务

审查标准》、《承德银行授信审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专项制度，并根

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为各项业务提供了可

靠的制度依据，确保全行业务稳定运行。 

2、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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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尽职调查管理，严把信贷准入关，真实、全面地披露借

款人的经营情况及担保情况；二是加大贷时审查力度，从国家及行业

政策、各项规章制度入手，把握贷款的核心风险，对不符合条件的贷

款坚决不予审批；三是加强贷后管理，持续监测信贷资金流向，严格

落实受托支付手续，确保资金流向符合约定用途。 

3、明确授信审批权限 

为提高授信决策水平，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我行从多个维度考

虑设置了不同的审批权限，各机构在权限范围内审批授信业务，严格

落实“审贷分离，分级审批”政策，既优化了审批流程，又提高了审

批质量。 

4、完善问责及考核机制 

我行制定了相应的问责及考核管理办法，明确各级授信机构和人

员的职责和责任，将贷款责任落实到各个岗位及人员，本着谁发放、

谁负责、谁清收的原则来承担授信责任。提高各条线及岗位的责任意

识，从“人制”角度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 

（二）市场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将市场风险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

范围之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收益最大化。本行制定了《承德银行市

场风险管理办法》，明确了市场风险管理的定义、目标、管理架构、

战略和原则、基本政策等内容，规定了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

和控制措施，制定了各类限额的内部审批程序和操作规程，并且根据

业务性质、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定期审查并及时更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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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保证市场风险管理有序开展。 

（三）操作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管理操作风险以降低操作风险

导致的损失。 

本行制定了《承德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是由承德银行风险

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关于承德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的最根本的政策，明确了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要求和管理框架，

为全行实施操作风险管理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为更好的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报告操作风险，本行

建立了以下主要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风险控制

与监测、风险事件的损失计量、风险事件的报告。 

三、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未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本行所有分支机构，并表

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本行以及符合《办法》规定的本行直接

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截至 2014 年末，本行只有一家被投资金融

机构，名称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华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村镇银行”），该村镇银行为本行控股，故并表资本充足率计

算范围与财务并表范围无差异。 

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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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排 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华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140.00 50.65% 6,200.00 河北承德 

合 计 — 3,140.00 — — — 

采用扣除处理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万元人民币 

排 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所属行业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华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140.00 50.65% 河北承德 金融业 

合 计 — 3,140.00 — — — 

本集团投资的金融机构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且报告期间集团内

不存在资本转移限制情况。 

四、资本数量及构成 

（一）监管资本项目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关系 

序号 监管资本项目 对应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内容 

1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或普通股 股本 - 

2 核心一级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 

3 核心一级资本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 

4 核心一级资本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准备 - 

5 核心一级资本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 

6 核心一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第三章

第三节 

7 其他一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第三章

第三节 

8 二级资本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 
调整内容见《办法》第三章

第一节 

9 二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第三章

第三节 

（二）资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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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 1.核心一级资本 295,157.29 302,050.95 

2     1.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196,870.93 196,870.93 

3     1.2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67.37 167.37 

4     1.3 盈余公积 32,075.23 32,075.23 

5     1.4 一般风险准备 1,500.00 1,500.00 

6     1.5 未分配利润 64,543.76 67,217.07 

7     1.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220.35 

8 2.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4,288.95 1,272.73 

9     2.1 全额扣除项目合计 4,288.95 1,272.73 

10 
           2.1.1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与之相关的

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1,148.95 1,272.73 

11 
           2.1.2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

资 
3,140.00 

 

12 3.其他一级资本 
 

126.88 

13     3.1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26.88 

14 4.其他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5 5.二级资本 30,750.49 31,916.71 

16     5.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0,750.49 31,454.64 

17     5.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62.07 

18 6.二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9 7.资本净额 
  

20     7.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90,868.34 300,778.22 

21     7.2 一级资本净额 290,868.34 300,905.10 

22     7.3 总资本净额 321,618.83 332,821.81 

（三）限额与最低要求：权重法下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及限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52,650.15 54,971.56 

2、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30,750.49 31,454.64 

3、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与限额的差额 21,899.66 23,516.92 

4、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0,750.49 31,454.64 

（四）合格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普通股的主要特征是实缴、符合会计准则确认为权益、无到期日、

清偿顺序排在最后、收益分配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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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收资本 

本行在报告期内增资 3.55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实收资本

19.69 亿元。 

（六）本行在报告期间未发生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五、各级资本充足率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58% 10.69% 

2.一级资本充足率 10.58% 10.69% 

3.资本充足率 11.70% 11.83% 

六、最低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七、风险加权资产情况 

（一）信用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法为权重法。权重法下信用风

险加权资产为表内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表外项目信用风险加权资

产之和。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

关规定，采用不同的风险权重进行计量，风险权重在考虑资产和交易

对手的信用状况及质押保证后确定。对于表外风险敞口也采取了相似

的处理方法，并进行了适当调整，以反映其潜在损失情况。  

（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采用标准法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利率风险。利率

风险资本要求为一般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和特定风险资本要求之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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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为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 12.5 倍，即市场风险加

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 2014年末本行未产生市场风险。 

（三）操作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未并表口径和并表口径操作

风险。  

（四）各项风险加权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报告期末风险加权资产 

本 行 集 团 

1.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490,789.29 2,547,826.01 

1.1 内部评级法 
  

1.2 权重法 2,490,789.29 2,547,826.01 

2.资产证券化资产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58,369.90 266,442.01 

5.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2,749,159.19 2,814,268.02 

八、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一）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 

逾期贷款是指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含展期）归还本息的贷

款。 

不良贷款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监管部门《贷款分类风险指引》、《贷

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

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的债务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

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要造成一定损失。 

（二）不良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不良贷款余额 4,361.29 4,6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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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年初账面余

额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 年末账面余

额 转回 转出及核销 

贷款损失准备（本行） 42,108.60 10,541.55 
  

52,650.15 

贷款损失准备（集团） 43,292.06 11,679.50 
  

54,971.56 

（四）风险缓释管理  

作为贷款全流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行对风险缓释工作采取

统筹规划、全面管理、持续监控、客观审慎的管理政策，具体流程包

括缓释工具的准入及评估、风险计量、信息监控、系统建设等重要环

节，针对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政策，确保全行信用风险相对

可控。 

我行主要的风险缓释工具为商用房地产、居住用房地产、金融质

押品、应收账款和其他抵质押品，金融质押品包括存单、保证金、票

据等，其他抵质押品包括在建工程、采矿权、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

具等。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抵质押品管理制度，为抵质押品准入、评估、审

查、审批、贷后管理、清偿出库、清收处置等业务流程各环节提供制

度保障，我行本着合法性、有效性、审慎性、独立性的原则，选取优

质、合格抵质押品，综合利用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等多种方法对

抵质押品进行内部评估，同时参考权威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价格，评

估价值公允，抵押价值充足。同时，担保期限均比照借款期限设定，

不存在期限错配的情况，有效抵补风险暴露。 

保证人类型主要有信用担保机构、企业法人及组织、自然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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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对保证人实行严格准入的政策，审查保证人主体资格，全面核实

保证人资产负债状况、资本运营实力、经营盈利能力等影响保证人经

营、发展的各项关键因素，确保保证人在合理范围内提供担保，各保

证人资信状况良好，保证担保足值、有效。 

（五）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按交易对手分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风险暴露余额 未缓释风险暴露余额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现金类资产 978,213.54 1,034,371.71 978,213.54 1,034,371.71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478,688.17 478,688.17 478,688.17 478,688.17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20,432.65 20,432.65 20,432.65 20,432.65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649,786.28 668,593.99 241,889.81 260,697.52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811,382.41 1,811,382.41 1,775,364.41 1,775,364.41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48,205.00 59,222.50 48,205.00 59,222.50 

  对个人的债权 203,585.43 256,617.50 191,041.68 244,073.75 

其他 59,314.38 63,873.51 59,314.38 63,873.51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合计 4,249,607.86 4,393,182.44 3,793,149.64 3,936,724.22 

（六）表外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转换前风险暴露 转换前风险暴露未缓释部分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 681,731.74 681,731.74 416,404.16 416,404.16 

（七）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按风险权重划分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风险 

权重 

风险暴露余额 未缓释风险暴露余额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0% 1,598,085.40 1,654,243.57 1,598,085.40 1,654,243.57 

20% 221,328.27 240,167.59 28,789.26 47,628.58 

25% 110,665.88 110,665.88 81,201.60 81,201.60 

50% 2,429.27 2,429.27 2,429.27 2,429.27 

75% 249,361.16 313,410.73 236,817.41 300,866.98 

100% 2,067,737.88 2,072,265.40 1,845,826.70 1,850,354.22 

合 计 4,249,607.86 4,393,182.44 3,793,149.64 3,936,724.22 

（八）表外信用风险暴露按风险权重划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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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转换前风险暴露 转换前风险暴露未缓释部分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0% 265,327.58 265,327.58 
  

25% 3,250.00 3,250.00 3,250.00 3,250.00 

75% 5,837.51 5,837.51 5,837.51 5,837.51 

100% 407,316.65 407,316.65 407,316.65 407,316.65 

合 计 681,731.74 681,731.74 416,404.16 416,404.16 

九、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使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依照巴塞尔新资本

协议基本指标法规则，操作风险资本覆盖银行整体业务规模以及相应

的操作风险暴露。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资本要求 

本 行 集 团 

操作风险 20,669.59 21,315.36 

十、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暴露和评估 

银行账户承担的利率风险主要来源于银行账户资产和负债重新

定价期限不相匹配，以及资产负债所依据基准利率变动的不一致。 

本行通过衡量利率变动对净利息收入的影响进行敏感度分析。该

分析假设所有期限利率均以相同幅度变动以及资产负债结构保持不

变。在假定所有货币收益率平行移动的情况下，本行主要通过利率重

定价缺口分析来计算本年净利息收入变动，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

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将净利息收入的波动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货 币 
利率上升 200 个基点 

对净利息收入的影响 对机构净值的影响 

人民币（本行） -7,935.00 -56,922.15 

十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本行通过包括风险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等环节的评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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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较为完整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其中风险评估是对主要风险

管理框架和各实质性风险的评估；压力测试是测试在统一情景下各类

风险的不利变动对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影响；资本规划是在预测正常

和压力情景下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将不同情境下的资本需求与可用

资本、监管资本要求等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相应的管理规划及措施，

使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业务规划和资金规划达到动态平衡。通过内部

资本充足评估，对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为银

行加强风险和资本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十二、资本规划 

资本规划方面，在考虑经济形势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总体发展战

略、风险管理水平、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等因素，并预留一定的资本

缓冲区间以保持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本行动态调整资本规划，以指

导全行资本管理工作。本行资本规划管理的目标为：一是保持较高的

资本质量和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我行发展战略规划实施，满足监管

要求；二是充分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各类主要风险，确保

资本水平与面临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三是优化资产结构，

合理配置资本，保障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 

十三、薪酬情况 

（一）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权限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要职责为：1、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

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2、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

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3、拟定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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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高级管理层的薪酬方案。4、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的建议。5、

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层考核的标准及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6、监督薪酬方案的实施。7、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二）薪酬政策特点、审议情况 

承德银行薪酬管理体系体现了“以岗定级，以级定薪、按绩取酬”

的特点。薪酬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环境、经营效益、市场

定位及风险偏好，以谨慎经营、激励约束并重为原则，充分发挥了薪

酬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中的导向作用，并按监管要求每年提交董事

会审议。 

（三）薪酬政策如何与当前和未来的风险挂钩 

薪酬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了当前和未来的风险因素。一是在

考核指标中，已设置了对贷款不良变化、案件防控等多项考核内容 ，

并将其分解至各级机构及个人；二是制定了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制度，

分别对高级管理层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按不同比例进行

延期支付。对规定的期限内风险损失超常暴露的情况，一经发现，立

即停止支付相关人员的延期支付工资，并按有关规定进行评估核实风

险损失，个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除扣罚延期支付工资，不足部分将

另行追索。 

（四）薪酬水平如何与银行绩效挂钩 

承德银行薪酬体系主要由基本薪酬和可变薪酬两部分构成，基本

薪酬与员工的日常工作等挂钩；可变薪酬与机构的经营效益及员工业

绩及贡献度挂钩。 


